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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预案修订说明的公告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上市公司” 、“华联综超” ）于2021年

8月6日披露了《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相关文件。 2021年8月12日，上市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北

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重组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1】2657号）（以下

简称“《问询函》” ）。

根据《问询函》的相关要求，公司对预案及其摘要进行了修订，修订的主要内容如下（如无

特别说明，本公告中的简称与《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修订稿）》中的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章节 标题 主要修订内容

第二节 上

市公司基

本情况

五、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

补充披露了财务公司存款下降的原因、 具体去向

和用途之说明

七、上市公司资金占用、关联

担保等情况

补充披露了上市公司是否存在与控股股东或其他

关联方联合或共管账户的情况， 是否存在货币资

金被其他方实际使用的情况、 关联担保是否履行

相应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控股股东及其关

联方是否存在其他非经营资金占用、 违规担保等

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之说明

第三节 交

易对方基

本情况

三、其他事项说明

补充披露了出资人与其他交易主体、 标的公司主

要客户及供应商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构成一致行

动人之说明

补充披露了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人数累计未超过

200人之说明

二、历史沿革

补充披露了标的公司股权情况的历史沿革

补充披露了财务投资人短期内的增资目的、 资金

用途、主要增资条款、是否存在约定购回等相关协

议或其他潜在利益安排、是否符合权益的定义、是

否已实缴出资以及资金到账时间、 其取得上市公

司股份的锁定期以及起算时点之说明

补充披露了关于标的公司历史期间两次资本运作

的情况说明

第五节 标

的公司基

本情况

五、标的公司的主营业务情况

补充披露了标的公司在建项目是否符合国家相关

产业政策之说明

补充披露了标的公司已建、 在建和拟建项目不属

于“高耗能、高排放” 项目，已履行相关主管部门审

批、核准、备案等程序之说明

补充披露了标的公司生产过程中消耗的主要能源

资源、报告期内能耗支出、污染物排放情况、碳排

放情况以及应对措施，是否符合当地节能、环保等

主管部门的监管要求，是否曾存在被环保、节能等

行业主管部门行处罚的情形之说明

补充披露了未取得权属证书的土地、 房产涉及到

的金额以及占标的公司净资产的比重， 相关瑕疵

是否对标的公司过户及后续正常经营产生实质障

碍，以及相关应对措施之说明

补充披露了标的公司与苹果公司的模式

补充披露了标的公司与下游主要客户每年签订框

架协议的主要考虑及合作稳定性

补充披露了标的公司在加工过程中为下游客户提

供的产品附加值的具体内容， 标的公司保持核心

竞争力以及应对替代风险的具体措施

补充披露了标的公司加工费的具体内容与计算方

法及定价模式、毛利率等分析

六、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

补充披露了报告期内净资产及净利润的变动原因

之说明

补充披露了主要产品的收入及毛利结构

七、报告期内向前五名客户销

售的情况

补充披露了标的公司前五大客户情况

八、报告期内向前五名供应商

采购的情况

补充披露了标的公司前五大供应商情况及定价是

否公允之说明

九、标的公司资产负债率分析 补充披露了标的公司资产负债率相关分析

十、标的公司与其控股股东之

间的资金往来及担保情况

补充披露了标的公司与其控股股东之间的资金往

来及担保情况， 是否存在资金占用及其他对外担

保情形、以及对评估值的影响等分析说明

第七节 本

次交易预

估值及拟

定价情况

一、置出资产

补充披露了置出资产预估值的主要评估方法和依

据之说明

补充披露了预估值低于净资产的主要原因及合理

性之说明

补充披露了华联集团购买拟出售资产的资金源、

付款方式和支付安排之说明

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补充披露了结合同行业可比企业的市盈率、 市净

率等因素对标的公司估值定价的合理分析

特此公告。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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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重组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之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存在较大金额资金被控股股东占用的情形。 2020年以来，标的公司筹备境内上市

相关工作，并开始引入战略投资者，逐步对资金占用情况进行规范。 截至2021年1月末，控股股东对标的公司

的资金占用已经全部解决，同时标的公司已经建立了完善的与内部资金管理相关的内控制度并有效执行。 虽

然标的公司的控股股东已清理对标的公司的资金占用，且标的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与控股股东已做出承诺，未

来不会通过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占用标的公司资金，标的公司也逐步建立了完善的资金管理制度，但提请投

资者关注标的公司历史期间存在的资金占用事项可能导致标的公司不符合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

办法》等配套规则的风险。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上市公司” 、“华联综超” ）于2021年8月6日披露

了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及相关文件。 2021年8月12日，上市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重组

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1】2657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 根据《问询函》的相关要

求，公司会同本次交易的相关各方及中介机构就《问询函》所提问题逐项进行了认真核查及分析说明，现将

《问询函》中的有关问题予以回复公告。

若无单独说明，本回复公告所使用的简称及释义与同日披露的《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修订稿）》保持一致。

本回复所涉及的标的公司财务数据均未经审计。

一、关于交易方案

预案披露， 公司拟向控股股东北京华联集团或其指定的第三方出售截至评估基准日之全部资产与负债

(以下简称拟置出资产)。 同时，公司拟向山东创新集团有限公司、崔立新、杨爱美、耿红玉、王伟以及其他财务

投资人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山东创新金属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新金属或标的公司)100%股权。 上述

重大资产出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互为前提条件、同时进行。 本次交易将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构成重组

上市。

问题一、媒体报道显示，2012年，标的公司创新金属曾启动A股IPO，但于2014年终止审查。 2016年12月，

中国宏桥(01378.HK)拟认购*ST鲁丰(现更名为宏创控股，002379.SZ)的非公开发行股份，同时*ST鲁丰拟以

70.16亿元收购创新金属100%的股权，但于2017年终止。 请公司核实并补充披露:(1)上述媒体报道的真实；(2)

标的公司当时的估值依据，至今是否存在实质变化;(3)标的公司前两次资本运作终止的原因、相关程序履行

情况、相关影响因素是否已经消除；(4)结合前两次资本运作终止的具体原因，补充说明标的公司是否可能存

在不满足重组上市条件的情形，本次交易推进是否存在实质障碍，是否存在终止的风险，并对相关情况进行

充分的风险提示。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回复：

一、创新金属曾尝试过A股证券化，但因路径规划调整和政策影响而终止。上述媒体报道存在一定事实依

据

（一）2012年IPO撤回申请的相关情况

2010年末，创新金属开始筹划A股上市工作，于2012年递交IPO申请并于当年7月19日取得了证监会受理

通知。 2012年底IPO审核进度放缓、排队企业较多，自2012年下半年至2014年初，境内IPO上市政策出现一定

波动，不确定性较高，因此创新金属拟尝试在境外上市。 同时创新金属IPO募投项目“年产10万吨轨道交通轻

量化合金材料项目”需把握市场机遇快速建设投产，已经采用银行融资方式于2013年全部建设完毕并投产。

综合考虑上述因素，经股东会决议审议终止事项后，标的公司于2014年2月18日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撤回了首

次公开发行申请。 2014年3月7日，中国证监会下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终止审查通知书》，同意了标的

公司的撤回申请。

（二）2017年终止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情况

2016年11月，鲁丰环保（002379.SZ，后证券简称变更为宏创控股）公告拟收购创新金属。 本次交易方案

为鲁丰环保按照6.23元/股的价格向中国宏桥（1378.HK）旗下子公司非公开发行16亿股（方案披露时，鲁丰

环保的总股本为9.26亿股）， 融资不超过100亿元， 其中部分资金用于收购创新金属100%股权， 创新金属

100%股权拟作价70.16亿元。

2017年2月，中国证监会出台《发行监管问答—关于引导规范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监管要求》。 该文件规

定，上市公司申请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拟发行的股份数量不得超过本次发行前总股本的20%，按照该规定，鲁

丰环保最多可以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1.85亿股，无法募集足够资金收购创新金属，因此经协商终止交易。经股

东会决议审议终止事项后，标的公司于2017年4月17日签署了终止协议。

二、标的公司前次重组拟作价系基于双方协商确定

2016年11月，鲁丰环保拟收购创新金属100%股权时，标的公司创新金属拟作价为70.16亿元。 当时预计

创新金属2016年净利润约为5.4亿元，按照PE13倍计算，估值约为70.16亿元，该预估值由交易双方参考预测

净利润及预估PE倍数并基于商业谈判初步拟定。

三、关于标的公司前两次资本运作终止的原因、相关程序履行的说明，相关影响因素不会对本次资本运作

构成障碍

（一）关于标的公司前两次资本运作终止的原因及相关程序

2012年资本运作终止原因如一（一）所述，2017年资本运作终止原因如一（二）所述。

关于标的公司前两次资本运作终止履行了如下程序：

2014年2月，标的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终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并撤回相关文

件的议案》。标的公司于2014年2月18日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撤回首次公开发行申请。2014年3月7日，中国证监

会下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终止审查通知书》，同意了标的公司的撤回申请。

2017年4月，标的公司股东作出决定，同意终止标的公司100%股权的出售交易并同意签署相应《终止协

议》。2017年4月17日，亨旺合伙、鲁丰环保、崔立新、杨爱美、耿红玉及王伟共同签署了《终止协议》，一致同意

终止各方于2016年12月5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二）相关影响因素不会对本次资本运作构成障碍

如上所述，2012年资本运作方案终止系审核节奏放缓、标的公司通过银行融资渠道解决了募投项目资金

需求，该因素不会对本次资本运作构成影响。 与2017年资本运作方案相比，本次重组交易是以发行股份的方

式购买标的公司创新金属的股权，交易方案不同于2017年的交易安排，符合当前监管政策的规定。 同时，尽管

本次重组交易中存在募集配套资金的安排， 由于募集配套资金最终成功与否并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行为的实施，因此，本次重组交易不会出现2017年资本运作中因无法募集足够资金用于收购标的公司而导

致交易终止的情形。 近年，标的公司的经营情况稳定，生产规模持续扩大，盈利能力持续增强。 本次重组重大

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不以募集配套资金为前提， 募集配套资金相关因素不会对标的公司本次资本

运作构成障碍。

综上，前两次资本运作终止的相关影响因素不会对标的公司本次资本运作构成障碍。

四、标的公司前两次资本运作终止相关事宜不会对标的公司本次资本运作构成不利影响。 关于标的公司

是否满足重组上市条件、交易是否存终止风险等已进行了补充披露

如前文所述，标的公司前两次资本运作终止原因主要系市场及监管审核环境、相关政策发生变化导致。

截至目前，公司及各中介机构就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各方尚

未发现标的公司存在不满足重组上市条件的情形，公司及各中介机构将根据尽职调查进展，就标的公司是否

完全满足重组上市条件进行分析判断，为此，上市公司补充披露如下风险提示：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公司及各中介机构就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的尽职调查工作尚在进行中，对标的资产、

本次交易是否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尚未履行完毕核查程序，随着对标的公司尽职调查工作的深入，

不排除发现标的公司不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相关规定，进而导致其不满足重组上市条件，并导致本次交易终

止的可能性。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公司及各中介机构就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正在有

序推进中。

五、补充披露情况

上述媒体报道的情况已在预案“第五节标的公司基本情况”之“二历史沿革/（四）标的公司前两次资本

运作情况”中补充披露；针对标的公司前次交易的估值依据、至今是否存在实质变化已在预案“第五节标的公

司基本情况”之“二历史沿革/（四）标的公司前两次资本运作情况” 中补充披露；针对标的公司前两次资本

运作终止的原因、相关程序履行情况、相关影响因素是否已经消除已在预案“第五节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之

“二历史沿革/（四）标的公司前两次资本运作情况” 中补充披露；标的公司可能存在不满足重组上市条件的

情形以及本次交易存在终止的风险已在预案“重大风险提示” 以及“第八节风险因素” 章节中“一、与本次交

易相关的风险” 之“（二）交易可能被暂停、中止或者取消的风险” 、“（七）标的资产是否符合《首发管理办

法》相关规定存在不确定性的风险” 中进行了充分的风险提示，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六、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与标的公司前两次资本运作相关的媒体报道存在一定事实依据。 创新金属曾尝试过A股证券化，但因

路径规划调整和政策影响而终止；

2、标的公司前次重组拟作价由交易双方参考预测净利润及预估PE倍数并基于商业谈判初步拟定；

3、标的公司前两次资本运作终止原因主要系市场及监管审核环境发生变化以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规则发生重大变化导致原交易方案不符合非公开发行条件导致，与标的公司自身无关。 公司前两次资本运

作履行程序合规，相关事项不会对本次资本运作构成不利影响；

4、截至本回复出具日，公司及各中介机构就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的尽职调查工作尚在进行中，对标的资

产、本次交易是否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尚未履行完毕核查程序。 相关风险提示已在预案中补充披

露。

问题二、预案披露，本次交易对方中存在较多财务投资人，大多数系有限合伙企业。 公开信息显示，上述

财务投资人的认缴出资日期均为2021年4月30日，与本次预案披露时间较为接近。请公司核实并补充披露:(1)

标的公司股权情况的历史沿革， 以及相关股权变更时的估值作价情况;(2) 上述财务投资人短期内的增资目

的、资金用途、主要增资条款、是否存在约订购回等相关协议或其他潜在利益安排、是否符合权益的定义、是否

已实缴出资以及资金到账时间、其取得上市公司股份的锁定期以及起算时点；(3)以列表形式穿透披露交易对

方最终出资人，并说明出资人与其他交易主体、标的公司主要客户及供应商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构成一致行

动人，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股权分布是否满足上市条件;� (4)按穿透情况逐级披露相关方入股及实际出

资时间、资金源，如涉及杠杆资金，说明借款金额、利率、期限以及抵质押物安排;(5)结合上述情况，补充披露

交易对方人数累计是否超过200人。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回复：

一、标的公司的历史沿革以及相关股权变更时的估值作价情况

（一） 标的公司股权情况的历史沿革

1、2007年11月，创新有限设立

2007年10月8日，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鲁）名称核准[私]字[2007]第3898号《企业名称预先核准

通知书》，准予预先核准的企业名称为“山东创新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

2007年11月1日，山东华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鲁华盛会验字（2007）141号《验资报告》，经审

验，截至2007年11月1日，山东创新金属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新有限” ）已收到全体股东以货币缴纳

的注册资本合计500万元。

2007年11月2日，崔立新与崔东签署《山东创新金属科技有限公司章程》，决定共同出资设立创新有限。

创新有限设立时的注册资本为500万元，其中，崔立新以货币出资450万元，崔东以货币出资50万元。

2007年11月5日，创新有限获邹平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根据创新有限设立时的公司章程，创新有限设立时的股东及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1 崔立新 450.00 货币 90.00%

2 崔东 50.00 货币 10.00%

合计 500.00 / 100.00%

2、2007年12月，第一次增资

2007年12月14日，创新有限召开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增加新股东崔闽、王伟、耿红玉；同意创新有限注

册资本由500万元增至5,500万元，变更后的出资情况为：崔立新出资3,300万元，崔东出资650万元，崔闽出

资650万元，王伟出资450万元，耿红玉出资450万元，出资方式均为货币；同意公司通过章程修正案。

同日，就上述变更，创新有限通过了章程修正案。

2007年12月20日，山东华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鲁华盛会验字（2007）161号《验资报告》，经审

验，截至2007年12月19日，创新有限已收到股东崔立新、崔东、崔闽、王伟及耿红玉以货币方式缴纳的新增注

册资本合计5,000万元，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为5,500万元，实收资本为5,500万元。

就上述变更，创新有限获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根据创新有限修订后的公司章程，本次变更完成后，创新有限的股东及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1 崔立新 3,300.00 货币 60.00%

2 崔东 650.00 货币 11.82%

3 崔闽 650.00 货币 11.82%

4 王伟 450.00 货币 8.18%

5 耿红玉 450.00 货币 8.18%

合计 5,500.00 / 100.00%

3、2008年3月，第一次股权转让

2008年3月13日，创新有限召开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股东崔东将其持有的创新有限650万元货币出资全

部转让给股东崔立新；同意公司通过章程修正案。

同日，就上述变更，创新有限通过了章程修正案。

同日，崔东与崔立新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双方约定崔东将其持有的创新有限650万元货币出资以65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崔立新。

根据创新有限修订后的公司章程，本次变更完成后，创新有限的股东及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1 崔立新 3,950.00 货币 71.82%

2 崔闽 650.00 货币 11.82%

3 王伟 450.00 货币 8.18%

4 耿红玉 450.00 货币 8.18%

合计 5,500.00 / 100.00%

4、2010年6月，创新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

2010年4月15日，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鲁）名称变核私字[2010]第2157号《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

知书》，准予预先核准的企业名称为“山东创新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2010年4月15日，大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大信审字[2010]第1-1714号《审计报告》，经审验，

截至2009年12月31日，创新有限的账面净资产为64,105,716.79元。

2010年5月25日，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京信评报字（2010）第057号《资产评估报告

书》，创新有限股东全部权益于评估基准日2009年12月31日所表现的公允市场价值为9,719.11万元。

2010年6月2日， 创新有限全体股东签署了 《关于成立山东创新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协议

书》，同意作为发起人共同设立山东创新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新股份” ）。

同日，创新有限召开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将创新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并依据大信会计师事务

有限公司于2010年4月15日出具的大信审字[2010]第1-1714号《审计报告》所确认的创新金属截至2009年

12月31日的股东权益（即净资产）64,105,716.79元，以1：0.9360的比例折为股份公司股本6,000万元，余额

4,105,716.79元计入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公积；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后，各发起人股东在股份有限公司的

持股比例与整体变更前其在公司的持股比例相同；创新有限的所有资产、业务、债权债务转入股份有限公司。

同日，创新股份召开了创立大会，通过了《山东创新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同日，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出具大信验字[2010]第1-0033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2010年6月2

日，创新股份全体发起人以创新有限截至2009年12月31日止的经审计净资产64,105,716.79元以1:0.935954

的比例折股为创新股份的注册资本（股本）60,000,000.00元，净资产余额4,105,716.79元计入资本公积，整

体变更后股东及出资比例不变。

就上述变更，创新股份获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根据创新股份修订后的公司章程，本次变更完成后，创新股份的股东及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数（万股）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1 崔立新 4,309.20 货币 71.82%

2 崔闽 709.20 货币 11.82%

3 王伟 490.80 货币 8.18%

4 耿红玉 490.80 货币 8.18%

合计 6,000.00 / 100.00%

5、2010年12月，第二次增资

2010年11月25日，创新股份召开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同意创新股份注册资本（股本）由6,000万元增至

11,500万元，其中，崔立新以现金认购公司新增注册资本3,950.1万元，认购公司新增的3,950.1万股人民币普

通股，认购价格为67,941,720元；崔闽以现金认购公司新增注册资本650.1万元，认购公司新增的650.1万股人

民币普通股，认购价格为11,181,720元；王伟以现金认购公司新增注册资本449.9万元，认购公司新增的449.9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认购价格为7,738,280元；耿红玉以现金认购公司新增注册资本449.9万元，认购公司新

增的449.9万股人民币普通股，认购价格为7,738,280元；变更后的出资情况为：崔立新出资8,259.3万元，崔闽

出资1,359.3万元，王伟出资940.7万元，耿红玉出资940.7万元，出资方式均为货币；同意公司通过章程修正

案。

同日，就上述变更，创新股份通过了章程修正案。

2010年12月6日，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出具大信验字[2010]第1-0115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2010年12月6日，创新股份已收到股东崔立新、崔闽、王伟及耿红玉以货币方式缴纳的出资额9,460万元，其

中，缴纳新增注册资本（股本）合计5,500万元，股本溢价3,960万元计入资本公积，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

（股本）为11,500万元。

就上述变更，创新股份获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根据创新股份修订后的公司章程，本次变更完成后，创新股份的股东及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数（万股）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1 崔立新 8,259.30 货币 71.82%

2 崔闽 1,359.30 货币 11.82%

3 王伟 940.70 货币 8.18%

4 耿红玉 940.70 货币 8.18%

合计 11,500.00 / 100.00%

6、2011年12月，第三次增资

2011年11月29日，创新股份召开股东大会，同意创新股份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出具的大信审字

[2011]第1-2557号《审计报告》，以创新股份截至2011年10月31日的未分配利润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其中

以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15,000万元，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3,500万元，增资后创新股份的股本由11,500万股

增至30,000万股；同意公司通过章程修正案。

就上述变更，创新股份通过了章程修正案。

2011年12月5日，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出具大信验字[2011]第1-0134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2011年12月5日，创新股份已将资本公积3,500万元，未分配利润15,000万元转增股本，变更后的注册资本

（股本）为30,000万元，累计实收资本（股本）为30,000万元。

就上述变更，创新股份获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根据创新股份修订后的公司章程，本次变更完成后，创新股份的股东及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数（万股）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1 崔立新 21,546.00 货币 71.82%

2 崔闽 3,546.00 货币 11.82%

3 王伟 2,454.00 货币 8.18%

4 耿红玉 2,454.00 货币 8.18%

合计 30,000.00 / 100.00%

7、2015年8月，第二次股权转让

2015年8月20日，创新股份召开股东大会，同意崔闽将其持有的创新股份3,546万元货币出资转让给杨爱

美；同意通过章程修正案。

同日，就上述变更，创新股份通过了章程修正案。

同日，崔闽与杨爱美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双方约定崔闽将其持有的创新股份3,546万元货币出资以3,

546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杨爱美。

根据创新股份修订后的公司章程，本次变更完成后，创新股份的股东及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数（万股）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1 崔立新 21,546.00 货币 71.82%

2 杨爱美 3,546.00 货币 11.82%

3 王伟 2,454.00 货币 8.18%

4 耿红玉 2,454.00 货币 8.18%

合计 30,000.00 / 100.00%

8、2016年11月，创新股份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

2016年11月17日，滨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鲁）名称变核私字[2016]第008800号《企业名称变更核

准通知书》，准予核准的企业名称为“山东创新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

同日，创新股份召开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同意将创新股份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创新股份的所有资产、业

务、债权、债务全部转入有限责任公司；变更后，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为30,000万元；变更后，各股东在有

限责任公司的持股比例与变更前其在创新股份的比例保持不变。

同日，就上述变更，创新金属通过了修订后的公司章程。

就上述变更，创新金属获换发的《营业执照》。

根据创新金属修订后的公司章程，本次变更完成后，创新金属的股东及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1 崔立新 21,546.00 货币 71.82%

2 杨爱美 3,546.00 货币 11.82%

3 王伟 2,454.00 货币 8.18%

4 耿红玉 2,454.00 货币 8.18%

合计 30,000.00 / 100.00%

9、2016年12月，第三次股权转让

2016年11月18日，崔立新与亨旺合伙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双方约定崔立新将其持有的创新金属21,

546万元货币出资以21,546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滨州市亨旺股权管理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亨旺合

伙” ）。

同日，杨爱美与亨旺合伙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双方约定杨爱美将其持有的创新金属3,546万元货币出

资以3,546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亨旺合伙。

同日，王伟与亨旺合伙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双方约定王伟将其持有的创新金属2,454万元货币出资以

2,454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亨旺合伙。

同日，耿红玉与亨旺合伙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双方约定耿红玉将其持有的创新金属2,454万元货币出

资以2,454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亨旺合伙。

2016年11月19日，创新金属召开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股东崔立新将其持有的创新金属21,546万元货币

出资转让给亨旺合伙；同意股东杨爱美将其持有的创新金属3,546万元货币出资转让给亨旺合伙；同意股东

王伟将其持有的创新金属2,454万元货币出资转让给亨旺合伙； 同意股东耿红玉将其持有的创新金属2,454

万元货币出资转让给亨旺合伙。

同日，就上述变更，创新金属通过了修订后的公司章程。

就上述变更，创新金属获换发的《营业执照》。

根据创新金属修订后的公司章程，本次变更完成后，创新金属的股东及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1 亨旺合伙 30,000.00 货币 100.00%

合计 30,000.00 / 100.00%

10、2020年12月，第四次股权转让

2020年12月30日，创新金属股东作出决定，同意股东上海骞裴企业管理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以

下简称“骞裴合伙” ）将其持有的创新金属30,000万元货币出资转让给山东创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创新集团” ）。

1

2020年12月，亨旺合伙由山东省迁入上海市，并更名为上海骞裴企业管理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同日，就上述变更，创新金属通过了修订后的公司章程。

同日，骞裴合伙与创新集团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双方约定骞裴合伙将其持有的创新金属30,000万元

货币出资以349,0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创新集团。

就上述变更，创新金属获换发的《营业执照》。

根据创新金属修订后的公司章程，本次变更完成后，创新金属的股东及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1 创新集团 30,000.00 货币 100.00%

合计 30,000.00 / 100.00%

11、2021年1月，第五次股权转让

2021年1月11日，创新金属股东作出决定，同意股东创新集团将其持有的创新金属28.728%股权（对应创

新金属注册资本8,618.4万元）转让给崔立新，将其持有的创新金属4.728%股权（对应创新金属注册资本1,

418.4万元）转让给杨爱美，将其持有的创新金属3.272%股权（对应创新金属注册资本981.6万元）转让给耿

红玉，将其持有的创新金属3.272%股权（对应创新金属注册资本981.6万元）转让给王伟；同意公司通过修订

后的公司章程。

同日，就上述变更，创新金属通过了修订后的公司章程。

同日，创新集团与崔立新、杨爱美、耿红玉及王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各方约定，崔立新以100,260.72

万元的对价受让创新集团持有的创新金属28.728%股权 （对应创新金属注册资本8,618.4万元）， 杨爱美以

16,500.72万元的对价受让创新集团持有的创新金属4.728%股权（对应创新金属注册资本1,418.4万元），耿

红玉以11,419.28万元的对价受让创新集团持有的创新金属3.272%股权 （对应创新金属注册资本981.6万

元），王伟以11,419.28万元的对价受让创新集团持有的创新金属3.272%股权（对应创新金属注册资本981.6

万元）。

就上述变更，创新金属获换发的《营业执照》。

根据创新金属修订后的公司章程，本次变更完成后，创新金属的股东及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1 创新集团 18,000.00 货币 60.000%

2 崔立新 8,618.40 货币 28.728%

3 杨爱美 1,418.40 货币 4.728%

4 耿红玉 981.60 货币 3.272%

5 王伟 981.60 货币 3.272%

合计 30,000.00 / 100.000%

12、2021年3月，第四次增资

2021年2月28日，创新金属召开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创新金属注册资本增至40,077.0926万元，变更后

的出资情况为：创新集团认缴出资18,000.0000万元，崔立新认缴出资8,618.4000万元，杨爱美认缴出资1,

418.4000万元，耿红玉认缴出资981.6000万元，王伟认缴出资981.6000万元，天津镕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认缴出资1,651.9824万元，天津源峰磐灏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认缴出资495.5947万元，CPE�

Investment� (Hong� Kong)� 2018� Limited认缴出资1,156.3877万元，Crescent� Alliance� Limited认缴出资

1,090.3084万元，Dylan� Capital� Limited认缴出资330.3965万元，青岛上汽创新升级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认缴出资660.7930万元，嘉兴尚颀颀恒旭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缴出资660.7930万

元，扬州尚颀汽车产业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认缴出资132.1586万元，佛山尚颀德联汽车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认缴出资132.1586万元，山东卡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认缴出资330.3965万元，宁波梅山保税港

区西投珅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缴出资429.5154万元，青岛裕桥润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认缴出资330.3965万元，哈尔滨恒汇创富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认缴出资99.1189万元，无锡云晖新汽车

产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认缴出资502.2026万元， 无锡云晖二期新汽车产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认缴出资654.1850万元，山东鼎晖百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缴出资330.3965万元，

上海鼎晖佰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缴出资330.3965万元，山东宏帆实业有限公司认缴出资495.5947

万元，青岛华资橡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缴出资165.1982万元，深圳秋石睿远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认缴出资99.1189万元，出资方式均为货币；同意公司通过修订后的公司章程。

同日，创新集团、崔立新、杨爱美、王伟、耿红玉与天津镕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源峰磐灏

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CPE� Investment� (Hong� Kong)� 2018� Limited、Crescent� Alliance� Limited、

Dylan� Capital� Limited、青岛上汽创新升级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嘉兴尚颀颀恒旭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扬州尚颀汽车产业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佛山尚颀德联汽车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山东卡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西投珅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青岛裕桥

润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哈尔滨恒汇创富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无锡云晖新汽车产业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无锡云晖二期新汽车产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山东鼎晖百孚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鼎晖佰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山东宏帆实业有限公司、青岛华资橡树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秋石睿远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签订《关于山东创新金属科技有限公司之

增资协议》，约定天津镕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50,000.0000万元的对价认购创新金属新增注册

资本1,651.9824万元，天津源峰磐灏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15,000.0000万元的对价认购创新金属新

增注册资本495.5947万元，CPE� Investment� (Hong� Kong)� 2018� Limited以35,000.0000万元的对价认购

创新金属新增注册资本1,156.3877万元，Crescent� Alliance� Limited以33,000.0000万元的对价认购创新金

属新增注册资本1,090.3084万元，Dylan� Capital� Limited以10,000.0000万元的对价认购创新金属新增注

册资本330.3965万元，青岛上汽创新升级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20,000.0000万元的对

价认购创新金属新增注册资本660.7930万元，嘉兴尚颀颀恒旭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20,000.0000万

元的对价认购创新金属新增注册资本660.7930万元， 扬州尚颀汽车产业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以4,

000.0000万元的对价认购创新金属新增注册资本132.1586万元，佛山尚颀德联汽车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以4,000.0000万元的对价认购创新金属新增注册资本132.1586万元， 山东卡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

10,000.0000万元的对价认购创新金属新增注册资本330.3965万元，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西投珅城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13,000.0000万元的对价认购创新金属新增注册资本429.5154万元，青岛裕桥润盛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10,000.0000万元的对价认购创新金属新增注册资本330.3965万元，哈尔滨恒汇

创富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3,000.0000万元的对价认购创新金属新增注册资本99.1189万元，无锡云晖

新汽车产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15,200.0000万元的对价认购创新金属新增注册资本502.2026

万元，无锡云晖二期新汽车产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19,800.0000万元的对价认购创新金属新

增注册资本654.1850万元，山东鼎晖百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10,000.0000万元的对价认购创

新金属新增注册资本330.3965万元，上海鼎晖佰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10,000.0000万元的对价认

购创新金属新增注册资本330.3965万元，山东宏帆实业有限公司以15,000.0000万元的对价认购创新金属新

增注册资本495.5947万元，青岛华资橡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5,000.0000万元的对价认购创新

金属新增注册资本165.1982万元，深圳秋石睿远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3,000.0000万元的对价认购创新金

属新增注册资本99.1189万元。

同日，就上述变更，创新金属通过了修订后的公司章程。

就上述变更，创新金属获换发的《营业执照》。

根据创新金属修订后的公司章程，本次变更完成后，创新金属的股东及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

元）

出资

方式

出资比例

1 创新集团 18,000.0000 货币 44.9134%

2 崔立新 8,618.4000 货币 21.5046%

3 杨爱美 1,418.4000 货币 3.5392%

4 耿红玉 981.6000 货币 2.4493%

5 王伟 981.6000 货币 2.4493%

6 天津镕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651.9824 货币 4.1220%

7 天津源峰磐灏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495.5947 货币 1.2366%

8 CPE�Investment�(Hong�Kong)�2018�Limited 1,156.3877 货币 2.8854%

9 Crescent�Alliance�Limited 1,090.3084 货币 2.7205%

10 Dylan�Capital�Limited 330.3965 货币 0.8244%

11

青岛上汽创新升级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660.7930 货币 1.6488%

12 嘉兴尚颀颀恒旭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60.7930 货币 1.6488%

13 扬州尚颀汽车产业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132.1586 货币 0.3298%

14

佛山尚颀德联汽车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32.1586 货币 0.3298%

15 山东卡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330.3965 货币 0.8244%

16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西投珅城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429.5154 货币 1.0717%

17 青岛裕桥润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30.3965 货币 0.8244%

18 哈尔滨恒汇创富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99.1189 货币 0.2473%

19

无锡云晖新汽车产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502.2026 货币 1.2531%

20

无锡云晖二期新汽车产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654.1850 货币 1.6323%

21 山东鼎晖百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30.3965 货币 0.8244%

22 上海鼎晖佰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30.3965 货币 0.8244%

23 山东宏帆实业有限公司 495.5947 货币 1.2366%

24 青岛华资橡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65.1982 货币 0.4122%

25 深圳秋石睿远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99.1189 货币 0.2473%

合计 40,077.0926 / 100.0000%

（二） 相关股权变更时的估值作价情况

标的公司自设立以来历次股权变更的估值作价情况如下：

序号 时间

股权变

动情况

增资方 转让方 受让方

投资额

或转让

价款

（万

元）

对应注

册资本

（万

元）

投资价

格（元

/注册

资本）

定价依

据

1

2007

年12

月

增资

崔闽、王伟、耿

红玉

/ /

5,

000.00

5,

000.00

1

按照注

册资本

价格

2

2008

年3月

股权转

让

/ 崔东 崔立新 650 650 1

按照注

册资本

价格

3

2010

年12

月

增资

崔立新、崔闽、

王伟及耿红玉

/ /

9,

460.00

5,

500.00

1.72

按照创

新金属

截至

2010

年9月

30日

的净资

产值

4

2011

年12

月

增资

崔立新、崔闽、

王伟及耿红玉

/ /

18,

500.00

18,

500.00

1

未分配

利润及

资本公

积转增

股本

5

2015

年8月

股权转

让

/ 崔闽 杨爱美

3,

546.00

3,

546.00

1

按照注

册资本

价格

6

2016

年12

月

股权转

让

/ 崔立新

亨旺合

伙

21,

546.00

21,

546.00

1

按照注

册资本

价格

/ 杨爱美

3,

546.00

3,

546.00

/ 王伟

2,

454.00

2,

454.00

/ 耿红玉

2,

454.00

2,

454.00

7

2020

年12

月

股权转

让

/

骞裴合

伙

创新集

团

349,

000.00

30,

000.00

11.63

按照创

新金属

截至

2020

年11

月30

日的净

资产值

8

2021

年1月

股权转

让

/

创新集

团

崔立新

100,

260.72

8,

618.40

11.63

按照创

新金属

截至

2020

年11

月30

日的净

资产值

/ 杨爱美

16,

500.72

1,

418.40

11.63

/ 耿红玉

11,

419.28

981.6 11.63

/ 王伟

11,

419.28

981.6 11.63

9

2021

年3月

增资

天津镕齐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天津源峰磐灏

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CPE�

Investment�

(Hong�Kong)�

2018�Limited、

Crescent�

Alliance�

Limited、Dylan�

Capital�

Limited、青岛

上汽创新升级

产业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嘉兴尚颀颀恒

旭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

伙）、扬州尚颀

汽车产业股权

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佛山尚

颀德联汽车股

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

伙）、山东卡特

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宁波梅山

保税港区西投

珅城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青岛裕桥

润盛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哈尔滨

恒汇创富股权

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无锡云

晖新汽车产业

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无锡云晖

二期新汽车产

业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山东鼎晖

百孚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上海鼎

晖佰虞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山东宏帆

实业有限公司、

青岛华资橡树

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深圳秋石

睿远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 /

305,

000

10,

077.09

30.27

经交易

各方协

商一

致，按

照标的

公司增

资前估

值为

90.8亿

元定价

二、上述财务投资人的增资目的、资金用途、主要增资条款、不存在约定购回等相关协议或其他潜在利益

安排、符合权益的定义、已实缴出资，资金到账时间、其取得上市公司股份的锁定期以及起算时点情况

（一）财务投资人的增资目的

根据标的公司提供的说明，天津镕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财务投资人增资入股标的公司，主

要是因为标的公司于2020年下半年启动了境内上市筹备工作，财务投资人因看好标的公司的业务发展情况，

因此愿意以增资的方式投资于标的公司（以下简称“本次增资” ）。

（二）标的公司资金用途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1年4月出具的《验资报告》，财务投资人本次增资共

投入增资款合计30.50亿元人民币。 根据标的公司提供的说明，上述增资款主要被用于采购原材料、偿还银行

贷款等用途。

（三）主要增资条款存在约定购回等内容

根据财务投资人与标的公司原股东等相关方于2021年2月28日签署《增资协议》和《股东协议》，本次增

资的主要增资条款和回购权等内容如下：

主要增资条款摘要

《股东协议》2.1优先认购权

如公司拟新增注册资本，公司应提前三十（30）日书面通知公司全体股东新增

注册资本的所有重要条款和条件（包括但不限于预期增资方名称、拟增加的注册资

本金额、股权比例、价格、付款时间和股东权利等）。 公司全体股东有权（但无义务）

在收到新增注册资本通知后三十（30）日内书面通知公司，以同等条件优先认购该

股东的认购份额内全部或部分的新增注册资本。

新增注册资本未被全体股东完全认购的， 各完全认购股东有权按照 《股东协

议》规定的程序开展二轮认购。

上述认购程序履行完毕后若还剩余未被完全认购的新增注册资本，公司可以按

《股东协议》规定的程序与预期增资方签署增资协议。

《股东协议》2.2�反稀释

本次交易交割日起至公司合格上市日，如公司拟新增注册资本（包括发行可转

换债券）或公司现有股东将其持有的股权转让给第三方，在满足《股东协议》相关规

定的前提下，如果每一元新增注册资本或对外转让注册资本所对应的认购或转让价

格（“每股新价格” ）低于投资人股东的投资款除以其所认购公司注册资本总额所

得认购价格（“每股原价格” ），则投资人股东有权选择以书面通知的形式要求公司

对投资人股东所持股权进行调整（“反稀释补偿” ），具体方式包括：（1）公司以人

民币1元的名义价格或法律允许的最低对价向投资人股东发行额外股权 （“额外股

权” ）；或（2）公司和/或控股股东以现金或投资人股东认可的其他方式进行补偿，

以使投资人股东持有的全部股权的平均价格不高于每股新价格。

在该调整完成前，公司不得实施该次新增注册资本或增发新的与股权相关的任

何证券（包括但不限于可转债）以及现有股东进行股权转让。

《股东协议》2.3�股权转让限制

除《股东协议》另有约定外，未经多数投资人股东事先书面同意，在合格上市

前，实际控制人、现有股东不得转让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部分或全部股权。 但

是，实际控制人、现有股东在合理原因下，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向其关联方进行的转

让比例累计不超过其在本次投资后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创新金属10%的股权且不会

导致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股权转让交易除外。

在合格上市之前，除非经多数投资人股东的事先书面同意，在任何情况下，现有

股东的股权调整、股权转让或增持等行为均不得导致公司发生控股股东变更及实际

控制人变更。

投资人股东不得将其持有的公司股权转让给不符合公司拟上市地证券监管机

关有关投资者要求的潜在受让方或者公司的直接竞争对手。 自《股东协议》签署后

每隔六个月，公司有权对直接竞争对手名单进行合理的调整，但每年调整数量不得

超过3个，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股东协议》2.4�优先购买权

受限于《股东协议》的相关规定，公司全体股东拟向公司股东之外的任何第三

方出售其在公司持有的部分或全部出资或股份，公司全体股享有以相同的条件优先

购买该等出资或股份的权利。

《股东协议》2.5�共同出售权

受限于《股东协议》的相关约定，如果实际控制人、现有股东拟出售或以其他方

式处置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公司股权，则在符合《股东协议》2.4条规定的前提下，投

资人股东有权利（但无义务）按照《股东协议》约定的公式计算的持股比例，依据转

让通知中列明的价格和条款条件，与转让人一同向受让人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权。

《股东协议》2.6�业绩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就本次投资向投资人做出《股东协议》约定的业绩

承诺。

标的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就本次投资向投资人做出如下业绩承诺（“业

绩承诺” ）： 公司在2021年度实现的经审计的归属于公司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2021年实际净利润” ）应不低于10.4亿元（“2021年目标净利润” ）；在2022

年度实现的经审计的归属于公司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022年实际净利

润” ）应不低于12.5亿元（“2022年目标净利润” ）；在2023年度实现的经审计的归属

于公司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23年实际净利润” ） 应不低于15.0亿元

（“2023年目标净利润” ）。

如业绩承诺未能实现，则投资人有权按照《股东协议》约定的方式主张业绩补

偿。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应当在审计报告出具日的十五（15）个工作日内完

成上述业绩补偿款的支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就此承担连带责任。

《股东协议》2.7�回购权

各方一致同意自交割日起，如果发生以下任一事件，投资人股东可向控股股东

和/或实际控制人发出书面通知， 要求控股股东和/或实际控制人以现金形式回购投

资人股东在公司持有的全部或者部分股权：1）如公司未能于交割日起三（3）年内完

成合格上市；2）公司及/或现有股东违反《增资协议》项下约定并对公司完成合格上

市造成实质障碍的交割日起12个月内仍未纠正的，但如届时公司为合格上市聘请的

中介机构认为该等事项不构成实质障碍的除外；3） 公司及/或现有股东为本次增资

提供之相关资料、 信息与实际发生重大偏差或公司及/或现有股东在信息披露过程

中存在重大隐瞒、误导、虚假陈述或涉嫌欺诈，且前述资料及信息所载明的事实对公

司完成合格上市造成实质障碍的，但如届时公司为合格上市聘请的中介机构认为该

等事项不构成实质障碍的除外；4） 有其他股东要求控股股东和/或实际控制人回购

其所持有的任何公司股权。

控股股东和/或实际控制人履行回购义务的回购价格应当为： 投资人股东要求

控股股东和/或实际控制人回购的股权数对应的投资款加上按照年利率百分之八

（8%）单利计算的投资回报并扣除投资人自交割日至发出回购通知之日期间已从公

司收取的股息及红利且扣除投资人依据《股东协议》第2.6条的约定已从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处收取的历年累积业绩补偿款后的金额。

实际控制人在收到投资人股东发出的回购通知后的九十（90）日内，应当按照

回购通知的要求，向投资人支付全部回购价款。 投资人收到全部回购价款及其他损

害赔偿（如有）后，应配合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办理股权变更手续。 为免疑义，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应共同且连带地对投资人股东承担回购义务。

《股东协议》2.8�优先清算权

若在公司合格上市前，公司发生任何清算、解散、终止事件或视同清算事件时，

各方应通过决议清算公司。 股东会或董事会应任命清算委员会，且清算委员会中应

当包括至少一名由多数投资人股东同意（包括有权委派董事的投资人股东同意）委

派的清算委员。 如公司发生清算事件，则公司财产应当按照如下顺序进行分配：

1）首先，公司应当依法支付清算费用、职工工资、劳动保险费用、税费和公司负

债；

2） 其次， 在足额支付上述费用之后， 公司应优先向投资人股东支付一笔款项

（“投资人股东优先清算款项” ），该笔款项金额的计算方式为：投资人股东届时持

有的公司股权对应的已向公司支付的投资款的百分之一百（100%），加上按照年利

率百分之八（8%）单利计算的投资回报，并扣除投资人自交割日至清算事件发生期

间已从公司收取的股息及红利且扣除投资人依据 《股东协议》 的约定已从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收取的历年累积业绩补偿款后的金额。

如可分配清算财产不足以向各投资人股东支付其应获得的投资人股东优先清

算款项，则按照每一投资人股东之间的相对股权比例将可分配清算财产对各投资人

股东进行分配。 且对于投资人股东实际获得的清算款与投资人股东优先清算款项之

间的差额，控股股东应当以现金或投资人股东认可的其他方式向投资人股东进行补

偿。

3）最后，在足额支付投资人股东优先清算款项后，剩余的公司财产应在包括投

资人股东在内的全体股东之间按照全体股东届时在公司中的股权比例进行分配。 但

是，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投资人股东最终在本条项下实际收取的全部款项不得超过

投资人股东届时持有的公司股权对应的已向公司支付的投资款的百分之一百

（100%），加上按照年利率百分之八（8%）单利计算的投资回报的金额。

《股东协议》2.9�拖售权

如实际控制人及控股股东均未依据《股东协议》的相关约定向任一投资人股东

支付全部回购价款，则投资人股东有权要求实际控制人及控股股东与投资人股东共

同出售其所持公司股权，前提是该等拖售交易项下的潜在受让方不得是投资人股东

的关联方。 若届时存在一名以上的潜在受让方拟购买待售股份，则各方同意按照同

等条件下出价最高者的原则来确定最终受让方。

《股东协议》2.14

各方一致同意，上述第2.1条（优先认购权）、第2.2条（反稀释）、第2.3条（股权转

让限制）、2.4条（优先购买权）、第2.5条（共同出售权）、第2.6条（业绩承诺）、第2.7

条（回购权）、第2.8条（优先清算权）、第2.9条（拖售权）、2.10条（知情权）、第2.11条

（最惠国待遇）和第2.12条（现金分红权）应自公司向符合合格首次公开发行要求的

上市监管机构（包括但不限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包括科

创板）、深圳证券交易所等）递交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申请之日起自动中止，自合格

首次公开发行之日自动终止并失效。

（四）财务投资人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符合权益的定义

经查阅《增资协议》及《股东协议》中有关股东权利义务的相关条款约定，不存在标的公司向财务投资人

承担股权回购义务的约定。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所有者权益是指企业资产扣除负债后由所有者享有

的剩余权益” ，财务投资人以现金向标的公司进行增资产生的权益符合《企业会计准则》有关所有者权益的

相关定义。

（五）财务投资人已实缴出资

根据本次增资后由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本次增资涉及的30.5亿

元增资款已全部实缴，各财务投资人的投资款到账时间如下：

股东姓名或名称 到账金额（万元） 资金到账时间

天津镕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0,000 2021年3月12日

天津源峰磐灏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5,000 2021年3月12日

CPE�Investment�(Hong�Kong)�2018�Limited 35,000 2021年3月24日

Crescent�Alliance�Limited 33,000 2021年3月26日

Dylan�Capital�Limited 10,000 2021年3月26日

青岛上汽创新升级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0,000 2021年3月12日

嘉兴尚颀颀恒旭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000 2021年3月12日

扬州尚颀汽车产业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4,000 2021年3月12日

佛山尚颀德联汽车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4,000 2021年3月12日

山东卡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0,000 2021年3月9日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西投珅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500 2021年3月15日

11,500 2021年3月26日

青岛裕桥润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500 2021年3月11日

5,500 2021年3月26日

哈尔滨恒汇创富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000 2021年3月12日

无锡云晖新汽车产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5,200 2021年3月11日

无锡云晖二期新汽车产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9,800 2021年3月11日

山东鼎晖百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00 2021年3月18日

上海鼎晖佰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00 2021年3月24日

山东宏帆实业有限公司 15,000 2021年3月12日

青岛华资橡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000 2021年3月26日

深圳秋石睿远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3,000 2021年3月10日

合计 305,000 ———

（六）财务投资人取得上市公司股份的锁定期以及起算时点

根据各财务投资人分别与上市公司于2021年8月6日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双方约定，如财

务投资人取得本次发行股份时，对其用于认购股份的标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不足12个月的，在本次发

行中认购取得的对价股份，自发行结束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如财务投资人取得本次发行股份时，对其用

于认购股份的标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超过12个月的，在本次发行中认购取得的对价股份，自发行结束

日起24个月内不得转让。

有关各财务投资人拥有标的资产权益的时间，即财务投资人取得创新金属股权的时间，根据财务投资人

与创新金属原股东等相关方于2021年2月28日签署的《增资协议》，自投资人持有公司股权被登记至公司股

东名册之日或投资人实际缴付投资款之日（以孰晚为准）起，投资人有权依约定参与公司运营决策，行使作

为新股东可享有的法律规定以及交易文件约定的可享有的相应权利。 因此财务投资人取得创新金属股权的

起算时点为自投资人持有公司股权被登记至公司股东名册之日或投资人实际缴付投资款之日 （以孰晚为

准）；财务投资人取得上市公司股份的锁定期起算时点为本次发行股份发行结束日。

经查阅标的公司提供的工商资料， 标的公司于2021年3月11日办理完毕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投资人于2021年3月11日被登记成为标的公司的股东。 结合本题第（五）问有关财务投资人缴付投资款的资

金到账时间，财务投资人各自取得创新金属股权的时间如下：

股东姓名或名称 取得创新金属股权的时间

天津镕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1年3月12日

天津源峰磐灏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021年3月12日

CPE�Investment�(Hong�Kong)�2018�Limited 2021年3月24日

Crescent�Alliance�Limited 2021年3月26日

Dylan�Capital�Limited 2021年3月26日

青岛上汽创新升级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1年3月12日

嘉兴尚颀颀恒旭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1年3月12日

扬州尚颀汽车产业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2021年3月12日

佛山尚颀德联汽车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1年3月12日

山东卡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021年3月11日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西投珅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1年3月26日

青岛裕桥润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1年3月26日

哈尔滨恒汇创富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021年3月12日

无锡云晖新汽车产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1年3月11日

无锡云晖二期新汽车产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1年3月11日

山东鼎晖百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1年3月18日

上海鼎晖佰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1年3月24日

山东宏帆实业有限公司 2021年3月12日

青岛华资橡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1年3月26日

深圳秋石睿远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2021年3月11日

因此，财务投资人将按照其取得上市公司对价股份的时间，结合其各自拥有创新金属股东权益的时间，对其

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遵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中有关锁定期的承诺。 相关锁定期的起算时点为发行结

束日，即对价股份登记在财务投资人名下且经批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

三、以列表形式穿透披露交易对方最终出资人，并说明出资人与其他交易主体、标的公司主要客户及供应商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构成一致行动人，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股权分布是否满足上市条件

（一）交易对方穿透至最终出资人情况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的交易对方共计25名，其中自然人4名，机构21名（包括标的公司控股股东创

新集团及其他20名财务投资人）。标的公司控股股东创新集团的股东分别为崔立新、杨爱美、耿红玉、王伟。针

对20名财务投资人， 根据相关财务投资人提供的股东调查表确认、 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

//www.gsxt.gov.cn/index.html）、企查查网站（https://www.qcc.com/）等方式整理。 天津镕齐企业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源峰磐灏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山东鼎晖百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极少数无法穿透情况系个别上层股东涉及股份公司， 股份公司股东变更情况未及时在工商系统进行登

记，财务投资人除上述情况外的经穿透后最终出资人情况如下：

1、天津镕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第一层出资人 第二层出资人 第三层出资人

最终持有人类

型

最终持有人名称

上海磐信夹层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中信产业投资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上市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四川中科成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自然人

胡晓勇、周敏、吕林

瑛、王韬光等

上海海兴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社会团体 中国船东互保协会

内蒙古伊泰集团

有限公司

自然人

张双旺、张东海、郝建

忠、李成才、祁文彬、

张建国、唐如岗等

境外主体

美国高峰集团有限公

司

中国国投高新产

业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控股主体

中国国投高新产业投

资有限公司

北京国俊投资有

限公司

自然人 沈国军

北京华联美好社

区商业管理有限

公司

自然人 杨志飞、左春娇

内蒙古伊利实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上市公司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源峰投资有

限公司

北京磐茂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自然人

田宇、聂磊、唐柯、尹

奇、庄永南、张迎昊、

樊扬、翟锋

上海磐信夹层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内蒙古伊利实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自然人

胡晓勇、周敏、吕林

瑛、王韬光、张双旺、

张东海、郝建忠、李成

才、祁文彬、张建国、

唐如岗等

社会团体 中国船东互保协会

境外主体

美国高峰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控股主体

中国国投高新产业投

资有限公司

长城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国有控股主体

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

西藏磐信夹层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内蒙古伊利实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自然人

胡晓勇、周敏、吕林

瑛、王韬光、张双旺、

张东海、郝建忠、李成

才、祁文彬、张建国、

唐如岗等

社会团体 中国船东互保协会

境外主体

美国高峰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控股主体

中国国投高新产业投

资有限公司

利安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国有控股主体

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

中银投资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境外主体

Bank�of�China�

Limited

东吴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国有控股主体

东吴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

上海驰聿企业管

理中心（有限合

伙）

国有控股主体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

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自然人

陈五林、王宇、尹奇、

石晓北、田宇、聂磊、

翟锋、樊扬、刘东、张

迎昊

中信保诚人寿保

险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

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

司

境外主体

英国保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新华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人民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控股主体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上海信聿企业管

理中心（有限合

伙）

自然人

陈五林、王宇、尹奇、

石晓北、田宇、聂磊、

翟锋、樊扬、刘东、张

迎昊

上市公司

百隆东方股份有限公

司

上海聿珑企业管

理中心（有限合

伙）

自然人

陈五林、王宇、尹奇、

石晓北、田宇、聂磊、

翟锋、樊扬、刘东、张

迎昊

国资管理主体

河北省国有资产管理

委员会

中国人民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亚太财产保险有

限公司

自然人

史国忠、周之锋、朱泽

民、胡德华、马钧、马

丁等

上市公司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

区开发股份有限公

司、泛海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融创不动产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等

事业单位 中央财经大学

国资管理主体

青岛市人民政府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国务院、北京市人

民政府、财政部等

境外主体

Jujin�Property�

Investment�

Holdings�Limited、

卓越資產投資控股有

限公司等

社会团体

中央财经大学教育基

金会

农银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国有控股主体

农银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

清华大学教育基

金会

社会团体 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

渤海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

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

司、安信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联想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

自然人

黎平、童志龙、朱文

静、张志锋、徐秋、周

静、柯德君、汪新宇等

国资管理主体

天津港保税区国有资

产管理局、济宁市人

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等

境外主体

国瑞（香港）投资有

限公司、伊藤忠商事

株式会社等

英大泰和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控股主体

英大泰和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人民健康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控股主体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太平洋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国有控股主体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恒聿企业管

理中心（有限合

伙）

自然人

陈五林、王宇、尹奇、

石晓北、田宇、聂磊、

翟锋、樊扬、刘东、张

迎昊等

无法穿透

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君康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境外主体

Zhongwang�

Holdings�Limited、

UNITED�UNICORN�

INVESTMENTS�

LIMITED等

自然人

路长青、陈岩、郑青

山、李淑娟、高勇、呼

健、卢军等

国有控股主体

湖北联投资本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财信吉祥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控股主体

财信吉祥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磐涞（上海）企

业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自然人

陈五林、王宇、尹奇、

石晓北、田宇、聂磊、

翟锋、樊扬、刘东、张

迎昊、李燕、李伯涛、

徐元玲等

中航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

国有控股主体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

上海聿辰企业管

理中心（有限合

伙）

自然人

陈五林、王宇、尹奇、

石晓北、田宇、聂磊、

翟锋、樊扬、刘东、张

迎昊

国有控股主体

英大泰和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招商信诺人寿保

险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境外主体

信诺健康人寿保险公

司

西藏磐茂集英投

资中心（有限合

伙）

自然人

陈五林、王宇、尹奇、

石晓北、田宇、聂磊、

翟锋、樊扬、刘东、张

迎昊、田宇、唐柯、庄

永南、等

中银三星人寿保

险有限公司

国资管理主体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

境外主体

韩国三星生命保险株

式会社、Bank�of�

China�Limited

渤海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国有控股主体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

厦门源峰磐茂创

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磐信（上海）投

资中心（有限合

伙）

太平人寿保险有

限公司

上市公司

中国太平保险控股有

限公司

境外主体

比利时富杰保险国际

股份有限公司、金柏

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河北港口集团

（天津）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国资管理主体

河北省国有资产管理

委员会

长安责任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自然人

李厚文、熊海涛、陈

蕾、李星幻、江丹、胡

自然、陈柳、姚恒民等

国资管理主体

北京市国有文化资产

监督管理办公室、国

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等

国有控股主体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中国光

大集团股份公司

上市公司

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中信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等

集体所有制企

业

北京安化楼综合服务

大厦

上海泓聿企业管

理中心（有限合

伙）

自然人

田宇、聂磊、李猛、陈

五林、周勇

上海镕富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合

伙）

自然人

陈五林、王宇、尹奇、

石晓北、田宇、聂磊、

翟锋、樊扬、刘东、张

迎昊

境外主体

GAEA�SPORTS�

LIMITED

英大泰和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控股主体

英大泰和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中邮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国有控股主体

中邮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

大家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国有控股主体

大家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

珠海思贤投资咨

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外主体

思翔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思勤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工银国际控

股有限公司

深圳红树林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控股主体 华润股份有限公司

国资管理主体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厦门源峰投资有

限公司

自然人

田宇、聂磊、唐柯、尹

奇、庄永南、张迎昊、

樊扬、翟锋

上海泓聿企业管

理中心（有限合

伙）

自然人

田宇、聂磊、李猛、陈

五林、周勇

磐涞（上海）企

业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自然人

陈五林、王宇、尹奇、

石晓北、田宇、聂磊、

翟锋、樊扬、刘东、张

迎昊、李燕、李伯涛、

徐元玲等

天津源峰股权投

资中心（有限合

伙）

自然人

田宇、聂磊、唐柯、尹

奇、庄永南、张迎昊、

樊扬、翟锋等

天津荣融企业管

理中心（有限合

伙）

自然人

陈五林、王宇、尹奇、

石晓北、田宇、聂磊、

翟锋、樊扬、刘东、张

迎昊、邢福荣、郭天奕

杭州泓聿优选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自然人

田宇、李猛、聂磊、陈

五林等

无法穿透

万得信息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天津稳达企业管

理中心（有限合

伙）

自然人

田宇、李猛、聂磊、陈

五林、苏庆灿

厦门源峰集英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自然人

田宇、聂磊、唐柯、尹

奇、庄永南、张迎昊、

樊扬、翟锋、卢逸飞

上海聿昌企业管

理中心（有限合

伙）

自然人

陈五林、王宇、尹奇、

石晓北、田宇、聂磊、

翟锋、樊扬、刘东、张

迎昊、杨卫新

上海镕富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合

伙）

自然人

陈五林、王宇、尹奇、

石晓北、田宇、聂磊、

翟锋、樊扬、刘东、张

迎昊

境外主体

GAEA�SPORTS�

LIMITED

珠海鱼池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自然人 蔡铁强、蔡演强

北京凯韦诚投资

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境外主体 创富星有限公司

西藏腾云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自然人 黄涛、黄世荧

中国船东互保协

会

社会团体 中国船东互保协会

宁波梅山保税港

区旭宁创新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自然人 王旭宁、王田豪

上海信聿企业管

理中心（有限合

伙）

自然人

陈五林、王宇、尹奇、

石晓北、田宇、聂磊、

翟锋、樊扬、刘东、张

迎昊

上市公司

百隆东方股份有限公

司

三亚九和弘资企

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自然人 王娜妮、吴洁

三一重工股份有

限公司

上市公司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

司

华林创新投资有

限公司

上市公司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厦门镕泽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自然人

田宇、李猛、聂磊、陈

五林、张捷

厦门源峰磐信创

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自然人

田宇、李猛、聂磊、陈

五林、侯贝贝、单连

枫、张弛、夏凡、任靓、

朱子轶等

事业单位 湖南广播电视台

国有控股主体

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利安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东

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中国国有企业

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

限公司、中国人民人

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英大泰和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等

上市公司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中国中信股

份有限公司、百隆东

方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

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等

境外主体

Bank�of�China�

Limited、英国保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等

国资管理主体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安徽省

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深圳

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等

集体所有制企

业

北京安化楼综合服务

大厦

社会团体 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

无法穿透

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大连万达商

业管理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四川峨胜水泥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亨通光电股

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

限公司

纳爱斯浙江投资

有限公司

自然人 何丽明、庄启传

社会团体

纳爱斯浙江科技有限

公司工会委员会、纳

爱斯集团有限公司职

工持股会

宿迁涵邦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境外主体

Jingdong�

E-COMMERCE�

(TRADE)�HONG�

KONG�

CORPORATION�

LIMITED

厦门源峰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下转A26版）


